
 總務處 SOP -139-

薪津及各項津貼標準作業流程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. 薪津由出納組造冊請款 

2. 業務單位造冊請各項津貼貼

各業務單位編列清冊送人事室、會計室、

校長審核 

項     目 

出納組  業務單位 

造冊單位 人事室  

會計室 校長

出納組  業務單位 

會計室 

會計室  出納組 

文書組 

出納組 

單     位 

1出納組2各業務單位填寫支付清單及核

准之薪津及各項津貼清冊送會計室簽收 

會計室編製付款憑單郵寄支付處中辦室

及支出傳票辦理撥款［校務基金改開立

支票交台銀匯入郵局］ 

出納組製作薪津入帳明細表及磁片交郵

局存入同仁帳戶 

各項代收款［所得稅、房屋津貼、公健

保、退輔基金、軍保等］次月 5日前提

領繳至扣款單位 

薪津入帳 e mail 通知同仁 

出納組 

出納組 


